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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收到中國證監會立案告知書之公告

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24年4月12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
國證監會」）《立案告知書》（證監立案字03720240049號），內容為因本公司在相關主體違
反限制性規定轉讓中核華原鈦白股份有限公司（「中核鉢白」）2023年非公開發行股票過
程中涉嫌違法違規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》等法
律法規，2024年3月13日，中國證監會決定對本公司立案。

同日，本公司全資孫公司中信中證資本管理有限公司（「中信中證資本」）收到中國證監
會《立案告知書》（證監立案字0032024018號），內容為因中信中證資本在相關主體違反限
制性規定轉讓中核鉢白2023年非公開發行股票過程中涉嫌違法違規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
和國證券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》等法律法規，2024年3月13日，中國證監會決
定對中信中證資本立案。

本公司和中信中證資本將積極配合中國證監會的相關工作，並嚴格按照監管要求履行
信息披露義務。

目前，本公司及中信中證資本的經營情況正常。相關信息以本公司公告為準，敬請廣大
投資者理性投資，注意投資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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